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6屆第63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4年09月16日(星期二) 上午9時30分
地　點：第1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麗珍、林盛豐、施錦芳、浦忠成、陳景峻、趙永清、蔡崇義、鴻義章
列席委員：王幼玲、王美玉、林文程、范巽綠、高涌誠、張菊芳、郭文東、葉大華、葉宜津、蕭自佑、賴振昌、賴鼎銘、蘇麗瓊
請假委員：紀惠容
主　　席：蔡崇義
主任秘書：楊華璇
紀　　錄：曾莉雯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紀錄印附）
決定：確定。
二、為本會114年11月7日，擬新增中央機關巡察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謹報請鑒察。報請 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三、監察業務處影本移來，據審計部函報：該部派員調查政府推動國土計畫業務執行情形，核有計畫執行所需之配套措施尚未完備，且成長管理策略亦未臻落實等情案，送本會參考。報請 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並列入本會巡察內政部參考議題。
四、監察業務處影本移來，有關89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以來，全國各縣市所提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發展計畫之執行情形等情，送本會參考乙案。報請 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並列入本會巡察內政部參考議題。
　　乙、討論事項
一、蔡崇義委員調查，據訴，渠等墾殖經年之臺東縣金峰鄉金峯段○○-○○地號等33筆土地，疑遭不當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經向臺東縣金峰鄉公所陳請撤銷增編及設定予他人之相關權利登記，疑未獲妥適處理等情案調查報告。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調查意見，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督同臺東縣政府及臺東縣金峰鄉公所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不含附表1至5)及簡報檔，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二、張菊芳委員、王麗珍委員自動調查，據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第一分局）前偵查隊隊長陳○錦於111年5月31日至6月1日值勤時違紀飲酒，並涉嫌對屬員性侵害，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後發現，陳員於109年至111年間，共5度對同一屬員犯案，其中1次犯行已逾告訴期間，檢察官乃就其餘4次犯行，以妨害性自主罪嫌起訴。究陳員所屬機關對其多次違反風紀、性騷擾等行為之處置，及對於屬員品德操守之考核，有無違失？事涉警察形象之維護，實有深入調查瞭解之必要案調查報告。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調查意見一、二，提案糾正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二、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不含調查報告附表)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三、張菊芳委員、王麗珍委員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前偵查隊隊長陳○錦於111年5月31日晚間至6月1日凌晨值勤時，於該分局內違紀飲酒並性侵屬員，嚴重影響民眾對於警察機關之觀感與信賴；另查，其利用偵查隊長權勢，於109年至111年間對同一屬員5度犯案，涉犯1件性騷擾、4件妨害性自主案，被害人囿於權勢不對等及警界文化，而長期隱忍。該分局未能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意旨，採取適當且有效之措施，善盡防治性騷擾之責，且對於重要幹部的品德操守考核監督不周，復未注意關懷基層員警身心狀況有無異常，及早發現問題，機先妥處，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糾正案通過並公布。
  二、移請內政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四、監察業務處移來，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送111年度訴字第128號刑事判決書正本（為花蓮縣玉里鎮鎮長蔡○龍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業經判決有罪並處以徒刑）等情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推請委員調查。
五、監察業務處移來，據報導，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任、鄉民代表會主席林○女、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榮及鄉民代表會主席楊○彬等人，涉嫌收賄圖利特定廠商之光電（綠能）弊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起訴等情乙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推請委員調查。
六、監察業務處移來，據報導，新竹縣政府工務處下水道科約聘人員林○鍠涉嫌收受廠商賄賂，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並聲請羈押禁見獲准等情乙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移回監察業務處。
七、監察業務處移來，據報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員警於追緝毒品通緝犯時，未善盡謹慎查證之責，誤認某女教師為通緝犯女友，並逕行將其逮捕，執法過程言行涉有諸多不當，侵害民眾權益，引發負面觀感等情，移請本會卓處。提請 討論案。
決議：推請委員調查。
八、監察業務處移來，苗栗縣政府114年7月11日函報：該縣三灣鄉前鄉長温○強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4年5月22日114年度上更一字第1號刑事判決有罪，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送請本院審查等情1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推請委員調查。
九、密不錄由。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移回監察業務處。
  二、列入巡察內政部議題。
十、據訴：有關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未將汐止區弘道街○○巷○○弄○○號5樓建物，隨同辦理物其他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致台端因繼承該基地須繳納地價稅等情案 ，認本建物第一次登記作業應循建築法第11條規定意旨，將建築基地合併為1宗後，據以辦理登記等情案。(113內調11)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復陳訴人吳〇〇君。
十一、行政院函復，為臺北市政府無視於所轄中正區新隆社區與大孝大樓持分共有同一筆土地，逕以兩者訂有分管協議書為由，核准大孝大樓免附其他共有人土地使用同意書單獨拆除重建；嗣後又違法受理審查核定新隆社區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並限期住戶停止使用、自行拆除，嚴重影響所有權人財產權益，顯有違失等情案續處情形。(112內正21)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一)(二)，函請行政院於6個月內，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十二、內政部函復，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未落實考核監督，衍生所屬大同分局寧夏路派出所葉姓所長勾結詐欺集團之重大風紀案件，該部警政署未能落實法紀教育、業務督導及風紀查察，致屢傳員警勾結犯罪集團等不當作為，核有怠失等情案之補充資料。(114內正1)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一)~(三)，函請內政部續行督導所屬檢討改進，並按季將辦理情形見復。
十三、內政部函復，為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分隊消防員疑涉職場性騷擾，嗣該局另一名隊員赴新北市受訓期間，於某KTV歡唱飲酒亦涉性騷擾等情案之續處情形。(113內調62)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內政部消防署所提檢討改進作為，尚符本院調查意見意旨。
  二、抄核簽意見四，函請內政部賡續督導所屬確實辦理，並自行列管。
十四、宜蘭縣政府函復，為111、112年該府消防局所屬分隊陸續發生3起性騷擾事件，消防局未依法循管道徵詢專業意見，認事用法涉有違誤，且對被害人創傷反應欠缺認知及敏感度，致被害人身心不堪負荷離職等情案之調查及糾正案續處情形。(113內正15)、(113內調62)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調查意見一、二、三、六部分，函請宜蘭縣政府自行列管。
  二、抄核簽意見三、四，函請宜蘭縣政府於文到3個月內辦理見復。
十五、臺北市政府函復，為該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辦理「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4年4月17日判決撤銷之實情經過及因應處理情形案。(109內調67)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本會幕僚簽註意見，函請臺北市政府說明見復。
十六、彰化縣政府函復，據訴，該縣田中地政事務所於110年辦理其所有坐落轄內二水鄉鼻子頭段○○○-○○、-○○地號土地與相鄰同段○○○-○○等地號土地地籍圖重測，疑有違誤，致產生界址爭議等情案之辦理情形。(114內調13)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彰化縣政府督促彰化縣田中地政事務所妥處見復。
十七、內政部及農業部分別函復，有關墾丁地區臺灣梅花鹿自西元1984年復育迄今，野外族群持續增加、棲地擴散，對當地農損及環境生態造成衝擊等情案之辦理情形。(114內調1)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內政部復函部分：抄核簽意見三(一)至(三)，函請內政部於114年12月底前說明辦理情形，並檢附佐證文件見復。
  二、農業部復函部分：抄核提意見三(一)，函請農業部於114年12月底前說明辦理情形，並檢附佐證文件見復。
十八、內政部警政署函復，為該署所屬航空警察局安全檢查大隊人員，自108年起利用承辦X光機採購業務之便，違法勾結廠商，收取回扣及驗收不實，究該局對所屬單位辦理採購招標及驗收等作業程序之內控督管及查核機制是否周妥等情案之續處情形。(112內調36)提請 討論案。
決議：函請內政部警政署定期每4個月將該署航空警察局成立政風室組織編制修正案之辦理進度函復到院。
十九、行政院函復，有關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全國社會住宅興辦進度統計，截至111年11月30日止，全臺既有及新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僅23,822戶，興建效率疑有不彰，遲未能滿足國人居住需求等情案之續處情形。(113內調9)提請 討論案。
決議：函請行政院賡續追蹤列管，督飭所屬確實推動，以竟事功，並於文到後半年將本案歷年來具體改善成果函復本院。
二十、葉委員大華移來剪報，台南麻豆女警梁女就讀警大研究所期間遭同學檢舉涉嫌竊取千元，堅稱清白並提起訴願，卻在移序尚未完成前輕生死亡，家屬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象徵性求償3元，希望抹除梁女偷竊污名，但法院認為退學處分未被撤銷，仍具效力，因而判決家屬敗訴等情。(113內調57)(113內正14)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四，函請中央警察大學查復到院。
二十一、宜蘭縣政府函復，有關該縣羅東鎮公所辦理111年度志工團體年終業務檢討會暨歲末聯歡活動外燴餐點採購案，該公所民政課邱姓佐理員及朱姓課長為能符合該採購案一次性履約之規定，涉嫌篡改公文書，業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判處罪刑。該公所相關人員所涉行政違失、採購程序之規範是否完善等情之續處情形。(113內調54)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宜蘭縣政府定期(每季)辦理見復。
二十二、內政部及該部國土管理署函復，據審計部111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該署為防止土地遭違法開發，運用衛星影像及遙測技術辦理國土利用監測作業，惟比對衛星影像發現之變異點經通報各該處理權責單位，近5年未回報及未辦結案件數量逐年上升，並有違規案件位於都市計畫區，其變異點面積大於1公頃且逾10年尚未辦結情形等情案之續處情形。(113內調38)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六，函請內政部及所屬國土管理署賡續督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辦理查處未完成回報及未辦結案件，並每兩個月函復本院一次。
二十三、內政部函復，為臺北市政府及該府都市發展局，對於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前副執行長洪○生違反該中心組織規章等相關規定，恣意於委任契約調整薪給條件，於民國107年度支領新臺幣127萬6,500元及108年度支領155萬8,500元之鉅額獎等情，未善盡監督檢查之責，核有重大違法怠失等情案之續處情形。(111內正11)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內政部轉飭臺北市政府於2個月說明見復。
二十四、行政院函復，據訴，流亡藏人嘎瑪○萊等3人入境來臺，不服內政部移民署不予核發渠等無國籍外僑居留證，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惟疑因外交部提供不實之調查報告，致遭不利判決等情案之檢討辦理情形，暨社團法人西藏台灣人權連線副知本院函。(113內調22)提請 討論案。
決議：影附西藏臺灣人權連線2025年8月18日藏台字第2025003號函，函請行政院將該案後續辦理結果見復。
二十五、內政部警政署函復，有關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中壢派出所員警於112年5月20日處理所轄超商內民眾情緒失控事件，持警棍連續擊打襲警民眾並噴灑辣椒水，涉執法過當等情案之辦理情形。(113內調50)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警政署所復事項尚符本案調查意旨，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案。
  二、函請警政署秉權列管，督促所屬落實執行所提各項檢討改善措施。
二十六、新北市政府函復，為該府未積極保障民眾購買墓基之權益，長期容任業者非法經營位於該市中和區之私立春秋墓園（現更名為龍陵紀念墓園），衍生消費糾紛及適法性疑義；另法務部廉政署函復，為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及澎湖縣望安鄉公所，未採公開透明方式，率將經管之公有土地同意提供作私立墓園營業使用，相關人員是否涉有不法等情案之辦理情形。(114內調11)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新北市政府部分，暫存待復。
  二、法務部廉政署部分，併案存查。
二十七、司法院函復，據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內政部移民署辦理外國人收容管理及遣送（返）作業，疑有臨時收容所超額收容，或未依限將受收容人移送至大型收容所，及收容替代處分具保人制度之管控機制未臻周全等情；又大型收容所疑有保全人力異動頻繁，且未落實各項收容管理規範，影響安全等情案之續處情形。(114內調31)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件併案存查。
二十八、內政部函復，為調查各地政機關測量相關人員薪資調整辦理情形乙案。(113內調35)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件併案存查。
二十九、監察業務處移來，據訴，臺灣省政府前於1990年耗資鉅額興建八里污水處理廠蛋形消化槽，惟完工後迄今仍未運轉等情案。 提請 討論案。
決議：陳情書原件移回監察業務處依規定卓處。
三十、田秋堇委員、張菊芳委員、林盛豐委員自動調查，據悉，我國逾30年老屋逼近500萬戶，外牆磁磚剝落砸傷人事件頻傳，究類似磁磚傷人事件一再發生之原因為何？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有無系統性解決方案？建築相關法規有無建物外牆磁磚年限、定期檢測及安全申報、整修補助等規範？是否落實執行管理？等，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調查報告。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至三，提案糾正內政部。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附件不公布)、處理辦法及簡報檔，上網公布。
三十一、田秋堇委員、張菊芳委員、林盛豐委員提，據內政部統計，我國屋齡逾30年以上的老屋已達500萬戶，又臺北市政府受理通報外牆磁磚剝落案件，屋齡達30年以上者占比約93%。而自102年起，媒體即陸續報導大樓外牆磁磚剝落傷人，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內政部雖曾於103年3月至105年6月召開研商會議，擬將外牆飾材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制度，惟迄今9年餘，未有進一步作為，明顯輕忽公共安全。又，該部雖曾於103年5月函請各地方政府訂定外牆飾材相關巡查、列管及通報之管理機制，惟迄至113年5月彙整辦理情形，卻發現各地方政府有寬嚴不一，甚至未訂定者，更見該部對於老舊建築物外牆飾材之檢查、巡查、列管、維護管理等，欠缺全面性及系統性規範，亦無相關督導考核機制，難以有效提升老舊建築物之公共安全。另現行建築法規在建築物規劃設計及建造施工階段均欠缺明確規範，且缺乏後續維修規劃，以上均有缺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糾正案修正通過並公布。(詳如附件資料)
  二、移請內政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三十二、監察業務處移來，據報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黃姓、朱姓員警、桃園分局陳姓員警及該府環境保護局張姓助理，疑收受吳姓土方業者賄賂，縱放其違法傾倒土方行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情1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推請委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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